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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法律责任。

为促进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大连壮元海生

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大连昌海壹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于2024年12月17日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由公司为该海域提供运营管理服

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1、甲方：大连昌海壹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2、乙方：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经营标的

位于小长山岛镇小长山岛东北部，小长山岛镇乌蟒岛北部的2宗海域，宗海

面积合计为306.3333公顷，海域用途为开放式养殖用海。（前述宗海具体位置

及范围以海域使用权证书及相关附图为准）。

（三）合作方式与合作原则

1、甲方享有目标海域的海域使用权并负责海域的升级改造，总投资预算为

人民币壹亿零壹佰壹拾万元整，小计￥101,100,000.00元，包括向海域投放人

工鱼礁、采购配套设备等，并将目标海域交由乙方实际经营；乙方在经营目标

海 域的过程中，负责投苗、育苗、最终售卖、日常维护管理等全面工作。在合

作过程中，除本协议已明确约定的内容外，双方还应共同遵守以下原则：



公告编号：2024-009
1.1 关于海域升级改造。人工鱼礁的投放及设备采购事项， 由乙方向甲方

提出书面申请及实施方案，甲方在收到乙方书面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反

馈意见。在甲乙双方共同委托下，完成人工鱼礁的投放，在成本合理的前提下，

甲方应按照乙方要求完成海域升级改造工作。

1.2 关于海产品养殖与海产品权属。乙方负责建设期内海产品种苗投放及

运营期科学化补苗，合作期限内目标海域的所有产出归甲方所有。

1.3 关于海产品采捕与销售。乙方应在采捕季节到来前20个工作日，根据

实际情况向甲方提报采捕、销售、补苗计划，经甲方书面同意后，乙方在甲方

的监督下，严格按照采捕、销售、补苗计划开展相应工作。

1.4 关于收益分配。采捕、销售、补苗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海

产品销售收入应先支付给甲方，甲方扣除其与该海域有关的相关费用后（包含

海域使用金、承包金、融资成本等），作为合作分成收益，收益按照甲方10%，

乙方90%的比例分配。如甲方收益不足200万，则甲方按照200万元进行收取，剩

余部分为乙方收益，甲方以服务费的方式向乙方支付乙方相应收益，乙方需向

甲方开具发票。

1.5关于其他经营。甲方承诺按照乙方要求，积极申请银行信用融资贷款以

及申报国家各项奖补政策，所获全部资金应全部用于项目的日常经营，融资本

息计入经营成本。

（四）合作经营管理期限

合作期限15年， 从2024年12月17日起至2039年12月16日止。项目建设期：

2024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12月16日

项目运营期： 2027年12月17日起至2039年12月16日

（五）保证金

因甲方海域升级改造投入巨大，为保障甲方的投资收益，乙方需先支付甲

方总投资额20%的合作保证金人民币贰仟零贰拾贰万元整，小计￥20,220,000.0

0元，合作期结束后一个月内甲方应无条件返回乙方保证金。

（六）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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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海域养殖项目的规划运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出切实可

行的业务模式，形成了成熟的管理体系。本次公司与大连昌海壹号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合作经营海域养殖，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养殖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强化运营服务商的品牌效应，完善海洋养殖全产业链布局，为公司

带来持续的商业收益。

四、风险提示

上述协议对公司的未来业绩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中。公司将积极组织、协调及有效管理好相关资源，保证此次合作协议的执行，

但在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因公司战略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协议调整或终止，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合作经营协议》

大连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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